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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案号：01F20206036 

致：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股份公司”或“亚联机械”）的委托，并根据

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发行上

市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亚

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重新出具《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中兴华会计师就发行人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3）第 540012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

“《审计报告》”）。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现根据发行人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新增报告期”）或自《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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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下简称“补充核查期间”）

发生的重要事实和变化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说明和

更正，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及本

所经办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出的声明事项，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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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

化。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未发生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重大不

利变化；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设立的合法性、有效性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未发生变化；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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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未发生股本变动；发行人的股权清

晰，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不存在权属纠

纷。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未发

生重大变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的

情况。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主

营业务突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关联方范围未发生变化。 

（二）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22 年度与其关联方

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714.87 

注：关键管理人员包括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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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2 年度 

山东佰仟成 设备 2,442.79 

合计 2,442.79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科目 关联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预付账款 山东佰仟成 1,198.16 

应收票据 
山东佰仟成 50.00 

宁丰新材 1,720.00 

合计 - 2,968.17 

（2）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科目 关联方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票据 山东佰仟成 130.00 

合同负债 
山东佰仟成 145.13 

宁丰新材 6,155.63 

其他流动负债 
山东佰仟成 18.87 

宁丰新材 20.29 

合计 - 6,469.92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在 2022 年度发生的上述关联

交易系正常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交易内容和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章程及其他内部规定中关于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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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未发生变

化。 

（六）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本次更新的发行上市申报文件中对有关

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内容、金额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

充分披露。发行人所披露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房产、土

地使用权、商标、长期股权投资未发生变化。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

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

权人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唐山

亚联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双钢带连续平

压机的清洁结构 
ZL202220519901.1 2022.03.10 申请 无 

2  
唐山

亚联 

实用

新型 
一种拱形钢带式预压机 ZL202220550067.2 2022.03.14 申请 无 

3  
唐山

亚联 

实用

新型 

一种双钢带热压机的压

力梁连接装置 
ZL202220550022.5 2022.03.14 申请 无 

4  
唐山

亚联 

发明

专利 

一种环式刨片机刀具用

自动磨刀机 
ZL202211283773.6 2022.10.20 申请 无 

5  
唐山

亚联 

实用

新型 

一种刀片调节装置及磨

刀机 
ZL202222761471.7 2022.10.20 申请 无 

6  
唐山

亚联 

实用

新型 

一种环式刨片机刀具用

打磨装置及磨刀机 
ZL202222762560.3 2022.10.20 申请 无 

（三）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为 16,497.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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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上述新增财产的权属清晰，不存

在重大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上述新增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系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权属证书或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完备。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情况未

发生变化。 

（六）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租赁房屋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已经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均

为发行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风险。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1

项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销售方 采购方 合同编号 销售内容 
合同签订

日期 

1  唐山亚联 
CENTURY PLYBOARDS 

(INDIA) LIMITED 
YLF20230301 刨花板生产线设备 2023.03 

上述合同为发行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不存在潜

在风险，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新增正在履行的其他重大合同。 

（三）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确认，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

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及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四）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确认，新增报告期内，除已披露的情况

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127.29 万元，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为 79.41 万元。发行

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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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立、增资扩

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重大资产等行为。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

拟进行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未对《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

案）》进行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组织机构和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未发生变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共召开了 1 次董事会、1 次

监事会和 1 次股东大会，该等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历次授

权及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变化，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独立董事未发生变化，任职

资格、职权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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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

税率未发生变化，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企业所得税

的优惠政策未发生变化，该等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2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享受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补助项目 金额 分类 

稳岗补贴款 10.49 与收益相关 

春节期间连续生产补助 11.96 与收益相关 

企业技术中心奖励 10.00 与收益相关 

基础设施完善、人才引进、技改创新的补贴款 236.00 与收益相关 

发改局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 10.00 与收益相关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金补贴 131.00 与收益相关 

社保局留工培训补助 13.60 与收益相关 

省级重大成果转化奖励 200.00 与收益相关 

新型工业化基地建设专项资金 13.40 与资产相关 

技改项目财政资金 27.80 与资产相关 

技改基金 6.00 与资产相关 

东北老工业基地专项基金 26.41 与资产相关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33.53 与资产相关 

技术创新基金 3.78 与资产相关 

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金 17.14 与资产相关 

科技奖励基金 5.94 与资产相关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9.80 与资产相关 

基础设施补贴 33.40 与资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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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项目 金额 分类 

年产 8 台连续压机生产线补贴 4.50 与资产相关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资金 8.86 与收益相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资金 10.00 与收益相关 

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补助资金 10.00 与收益相关 

市级工业设计发展资金 10.00 与收益相关 

唐山市技术创新企业奖补资金 10.00 与收益相关 

新型学徒制补贴款 4.80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27.00 与收益相关 

R&D 投入补助资金 24.00 与收益相关 

开发区非公党建示范带创建、制作路引费用 1.48 与收益相关 

合计 910.91 —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

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及安全生产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

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质

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

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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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并已审阅本次更新后的《招股说明

书》。特别对发行人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本所律师确

认本次更新后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引致

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获得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具备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发行人的行为不存

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况；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若干份，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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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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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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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志君 

 

 张  进 

 

顾功耘 

 

 张世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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